
 

 

平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优化投资项目审批流程 

压缩审批时限的实施意见 

 
平政办发〔2019〕23号        2019年3月19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平凉工业园区管

委会，市直有关部门，中、省驻平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加强投资项目审批和管理改革工作的意见》

（甘政办发〔2018〕194号）、《甘肃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转发<甘肃省推行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

改革实施方案（试行）>等5个实施方案的通知》

（甘政办发〔2019〕10号）和《平凉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投资项目审批和管理改革

工作的意见》（平政办发〔2018〕242号）精神，

结合我市实际，现就进一步优化投资项目审批流

程、压缩审批时限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目标 

全面推行“网上申报、一窗受理、牵头负

责、并联审批、信息共享、限时办理、全程监

督”的集中审批方式，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压

缩审批时限、提升审批效率。到2019年上半年，

全流程审批时间压缩到120个工作日内；到2019年

底，“审批少、流程优、机制活、效率高、服务

好”的项目审批管理体系全面建立，市场主体获

得感持续提高，投资和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 

二、审批范围 

1.项目范围：市级权限内投资项目（主要是

房屋建筑和城市基础设施等工程，不包括特殊工

程和交通、水利、能源等领域的重大工程）。 

2.事项范围：从项目立项审批至竣工验收全

流程，覆盖行政许可等审批事项和技术审查、第

三方服务、市政公用服务以及备案等其他类型事

项。 

三、审批流程及时限 

按照报批的不同阶段和各相关部门职能分

工，将投资项目审批的基本流程划分为立项用地

规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施工许可、竣工验收

四个阶段，每个审批阶段实行“一家牵头、并联

审批、限时办结”。立项用地规划许可和工程建

设许可2个阶段由市自然资源局牵头；施工许可和

竣工验收2个阶段由市住建局牵头。四个阶段全流

程审批总时限控制在120个工作日以内（不含申请

人补充资料、第三方机构设计评审审查、文本修

改完善、土地征收、政府会议研究等时间）。 

1.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61个工作日以内

完成） 

牵头部门：市自然资源局。 

联办部门：市委政法委、市发改委、市自然



 

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林草局、市水保局、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 

办理事项：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包括

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用地预审、项目审批

核准备案、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节能审查、建设

项目用地组件上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供应、

签订《出让合同》或核发《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

定书》等）。 

2.工程建设许可阶段（7个工作日以内完成） 

牵头部门：市自然资源局。 

联办部门：市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市交

通局、市水务局等。 

办理事项：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包括

核定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等）。 

3.施工许可阶段（42个工作日以内完成） 

牵头部门：市住建局。 

联办部门：市住建局、市交通局、市水务

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文旅局、市应急管理局、

市林草局、市消防支队、市地震局、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市气象局，以及具有初步设计审批权

的其他行业主管部门等。 

办理事项：核发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包括

项目初步设计审批、施工图设计审批及招投标

等）。 

4.竣工验收阶段（10个工作日以内完成） 

牵头部门：市住建局。 

联办部门：市委办、市发改委、市财政局、

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市审

计局，以及初步设计审批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

等。 

办理事项：完成建设工程联合验收并备案。 

四、优化审批实现方式 

1.一网通办。持续做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

管平台建设和应用，坚决实行投资项目审批“一

网通办”。所有投资项目（除涉密项目外）必须

通过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办理项目审批、

核准、备案及有关报建审批事项，实行“网上申

报、平台赋码、一码通行、信息共享、并联办

理”。发挥“一项一码”的作用，项目各阶段、

各环节审批事项“见码即办”。各职能审批部门

要严格落实在线平台受理，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

线上受理、不得超时审批，确保线上线下同步推

进。 

2.一窗受理。依托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建立

完善“前台受理、后台审核”机制，设立投资项

目审批综合服务窗口，由市自然资源局和市住建

局统一负责投资项目咨询受理、按责转办、督促

协调和办结出件。2019年4月底前，实现投资项目

审批综合服务窗口统一收件、出件、咨询。 

3.牵头负责。市自然资源局和市住建局对所

牵头环节的审批时间进行总体控制和把握，根据

审批需要召集联席会议研判、督办、协调处理审

批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2019年4月底前，牵头部

门负责制定印发统一的项目审批指南（或实施细

则），规范申报表格，明确资料目录以及审批流

程图并向社会公布。 

4.并联审批。每个审批阶段由牵头部门负

责，各联办部门依据各自行业政策规定按时限办

理所涉及的审批事项，做到信息共享、并行办

理，实现“一家牵头、并联审批、限时办结”。 

5.限时办结。由立项用地规划许可、工程建

设许可、施工许可、竣工验收四个阶段的牵头部



 

门负责，对本阶段涉及联办部门审批事项的审批

时限进行优化，提出科学合理的最短办结时限，

并严格执行。联办部门在办理过程中存在异议

时，由各阶段的牵头部门实时组织联审会办。 

五、保障措施 

1.强化组织领导。由市深化“放管服”改革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协调，投

资审批改革组牵头负责优化投资项目审批的制度

安排和总体设计，提出审批优化调整方案，完善

审批协同机制，统筹推进各项工作。 

2.优化审批程序。各职能部门要按照“串联+

并联”和模块化审批的思路进行流程优化，建立

“以项目为主体”的并联审批模式，推进扁平化

审批；优化整合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对各个

审批部门间需要的重复性材料进行精简，对同一

审批部门内不同审批环节材料重复部分进行清

理，将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之外的各类条件性审批

一律取消，消除审批流程中的“堵点”；对前置

审批要推行以函代证制，对审批要件互为前置的

推行行政审批双向承诺制，建立标准化的审批联

动机制、审批互信和诚信机制，实现审批提速提

效；规范第三方机构服务，实现服务事项清单

化、服务标准化、管理法制化。 

3.细化部门职责。各牵头部门和联办部门按

照分工负责的原则，对本部门审批行为和审批结

果负责。市审改办牵头负责，公开行政审批第三

方服务事项清单，各第三方服务行业主管部门制

定规范服务办法，提高服务质量。市发改委牵头

负责，做好协调督导工作。市自然资源局、市住

建局分别牵头负责与联办部门进行方案细化、流

程图制定等工作，并抓好落实。市司法局牵头负

责推进“修法”“修规”相关工作，确保行政审

批合法有效。市财政局牵头负责，会同相关执收

单位，对投资项目审批涉及的收费项目进行全面

清理、规范和公开，建立涉批收费项目“一费

清”目录清单，并制定相关管理办法。市网信办

牵头负责加快各行业部门自建业务系统与甘肃省

投资项目在线监管平台的互联互通，实现信息共

享。 

4.深化改革创新。按照《甘肃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转发<甘肃省推行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

革实施方案（试行）>等5个实施方案的通知》

（甘政办发〔2019〕10号）要求，各有关部门要

积极推行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代办服务、

投资项目区域化评估评审、模拟审批、容缺受理

以及多规合一、多图联审、联合验收等新机制，

对环境影响评价、安全评价、节能评估、水土保

持方案、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震安全性评

价、矿产压覆评价、文物保护评价等评估事项进

行整合优化，实行统一受理、联合评估、集中审

批；对规划设计图、建筑施工图、消防施工图、

人防专项施工图、防雷装置施工图等实行联合审

图、合并办理；对防雷装置竣工验收、消防安全

审查、人防验收等推行“一车式”的“联合测

试”“联合踏勘”“联合验收”，不断促进行政

审批整体提质增效。 

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平凉市

人民政府关于平凉市政府投资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的意见》（平政发〔2017〕2号）即行废止。 

 

附件：平凉市投资项目审批时限流程图 

·市政府办公室文件 



  


